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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48     股票简称  上海临港     编号：临 2020-033号 

900928              临港 B 股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所持有的上海新兴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20%股权 

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新兴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系上海临

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集团”）、侨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侨辉公司”）

共同持股的公司。截至目前，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45,325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

资 29,461.25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65%股权；临港集团出资 11,331.25 万元，持

有合资公司 25%股权；侨辉公司出资 4,532.5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10%股权。 

为促进资源整合及发展，临港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合资公司 20%股权（以下简

称“标的股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以下简称“本次

转让”），本次转让的挂牌价格将以由国资认可的资产评估公司出具并经有权国

资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机构备案的股权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股权价值为依据

予以确定；根据合资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对上述标的股权享有优

先受让权；现公司结合未来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情况，为优化合资公司股权结构，

提升合资公司治理水平，引进优质战略合作伙伴，公司拟放弃上述标的股权的优

先受让权（以下简称“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或“本次关联交易”）。本次转让后，

公司仍持有合资公司 65%股权，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等带来

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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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转让的出让方临港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放弃优先受让的股权

所对应的转让价格。鉴于标的股权的最终转让价格目前尚无法确定，因此本次交

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日，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临港集团进行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约

1,384.35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关联方：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临港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临港集团

为本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家平 

注册资本：751,116.0381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元南路 55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547623351 

经营范围：上海临港新城产业区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

营，物业管理，市政基础设备开发投资，综合配套设备开发投资，兴办各类新兴

产业，货物仓储，投资项目的咨询代理，科技开发，受理委托代办业务（除专项

规定），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临港集团总

资产 1,080.53 亿元，净资产 422.87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73.22 亿元，

实现净利润 10.39亿元。 

临港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不存在为临港集团提供担保或委托理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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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不存在临港集团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其他情况。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新兴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桂恩亮 

注册资本：45,325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宜山路 90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072011086 

经营范围：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从事

房产经营（外汇房）含；兴办第三产业；代理进出口业务；投资举办各类企业；

受理委托代办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合资公司总资

产 32.33 亿元，净资产 15.54亿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5.98亿元，实现净利

润 3.62 亿元。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海临港以“产业发展的推动者、城市更新的建设者”为使命，坚持服务于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根

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需要，将着力聚焦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

开发和建设；同时合资公司引入战略股东能够优化合资公司股东结构，充分发挥

资源整合优势，提升合资公司治理能级、融资能力和盈利水平。本次转让完成后，

本公司对合资公司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影

响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20年 4月 16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2020年 4 月 2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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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放弃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海新兴技术开发区联

合发展有限公司 20%股权的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袁国华先

生、杨菁女士、陆雯女士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 

（三）2020年 4 月 2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

《关于放弃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海新兴技术开发区联

合发展有限公司 20%股权的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事朱伟强先

生、庄伟林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监事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 

（四）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为： 

公司本次放弃子公司股权的优先受让权，是综合考虑公司自身情况及合资公

司经营情况而作出的决策，有利于合资公司引入优质的战略投资者，促进资源整

合及发展。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不会改变公司在合资公司中的权益，不会影响公

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先认

可，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

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五）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4日 


